
一、借用范围 

1.教室仅供校内单位和师生使用，面向校外人员确需借用教室
的，须提前报相关单位审批，经教室托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使
用。 

2.教室借用仅面向我校教职工，学生活动借用教室须由辅导员
或指导教师办理手续；教师应妥善保管个人教务系统账号，不得
将账号交给他人进行教室借用。 

3.禁止其它社会培训机构利用教室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培训
活动。 

 



二、借用要求 

1.教室借用采用“谁申请谁负责”的原则。使用用途必须如实填
写，至少包含活动对象、借用理由，若使用人和申请者不一致的须
注明使用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借用理由不清楚、不具体的，教室托
管部门审批人员有权不予批准。对活动内容与申请内容不符的，教
室托管部门有权终止其教室的使用，若造成的不良后果将追究教室
借用人的责任。 

2.借用教室至少提前1个工作日申请。非教学活动只能申请两周
内的教室。如在节假日使用教室的需在工作日提前联系教室托管部
门管理员，确认是否开放使用。如遇节假日学校有统一调补课安排
的，必须借用调补课对应时间的教室并在借用理由中注明实际使用
时间，避免冲突。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教室用途；禁止任何班级或社团
私自占用教室开会或集体自习；不得假借教学活动或学生社团活动
等名义申请教室；不得将借用教室转借（租）给校外单位或个人使
用；不得从事商业及其他违法违规活动。 

4.场地预约后如不需使用，应及时撤销申请，以方便其他师生借
用，严禁“借而不用”占用场地资源。 

 



三、违规处理 

教室托管部门应不定期开展教室使用情况检查，对未经批准擅
自使用教室，或违规使用教室者，有权终止其教室的使用，并追
究其责任； 

 



教师登录正方教务系统提交 
场地借用预约申请 

审核批准 

四、教学场地预约申请审核流程 

 
 

教学楼公共多媒体教室 
教务处审核 

 
 

各教学部门托管实验、实训场地等 
各教学部门实验室审批人员审核 

不批准 
不批准 

 
不可以使用
预约教室 

 
审批通过： 

1.公共多媒体教室可以前往教室直接使用，如有
特殊情况可凭系统截图（或拍照）到各教学楼物
管办公室协调解决，无需另外提交纸质版申请。 
2.各教学部门实验、实训场地借用手续由各教学
部门自定 

 
不可以使用预

约教室 
 

审核批准 



 

五、教学场地预约申请操作指南 

 1.进入到“马上办”服务大厅—业务直通车—智慧教务； 

 



 
2.点击【申请】—【场地预约申请】 

 



 
2-1按周次预约 
用于正常节次预约（不包含中午的时间段） 

 
 



 
 
 
 
2-1按周次预约 
用于正常节次预约（不包含中午的时间段） 

 
 
 
 
 

点击场地编号前的【方框】会自动弹出需填写的场地借用信息； 
借用原因：下面大方框内请如实详细填写使用用途，以方便审核。如果
由于填写的信息含糊不清，造成审批不通过或延误的，后果自负； 

使用人：请根据场地的具体使用人选定教师还是学生或者其他； 

使用设备：请根据场地的具体情况选择“是”或者“否”； 

 

 

 

 



 
 
 
 
2-2按日期预约 
用于预约中午时间的教室（12:00—13:10） 

 

 
 
 
 

 

 

 

 



 
 
 
 
2-2按日期预约 
用于预约中午时间的教室（12:00—13:10） 

 

 
 
 
 

点击场地编号前的【方框】会自动弹出需填写的场地借用信息； 
借用原因、使用人、使用设备等信息填写同按“周次”预约 

 

 

 



 
 
 
 
3.查看已申请借用教室的信息 
 
 
 
 

 

 

 

可在“已预约教室”菜单查看申请借用教室的信息，如：审核状态、借用信息、流程
跟踪等等，如图所示 
审核通过的： 
1.公共多媒体教室可以前往教室直接使用，如有特殊情况可凭系统截图（或拍照）到
各教学楼物管办公室协调解决，无需另外提交纸质版申请。 
2.各教学部门实验、实训场地借用手续由各教学部门自定。 
 
 

 



 
 
 
 

4-1.取消借用（未审核通过）的教室 
 

 
 
 
 

 

 

 

场地预约申请“提交”后，在管理员未审核的情况下，暂时不借
（不送审）可在此“撤销提交” 

保存状态下，教室资源即被占用，如确定已申请的教室“借而不
需用”，请及时点击“删除”释放教室资源，供其他师生借用。 

 

 

 



 
 
 
 

4-2.取消借用（已审核通过）的教室 
 

 
 
 
 

 

 

 

场地预约申请“提交”后并已审核通过的情况下，如确定已申请
的教室“借而不需用”，请及时点击“场地预约撤销申请”释放
教室资源，供其他师生借用。 

 

 

 


